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三期）临时用地

土地复垦方案（公示稿）
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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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方案编制背景

一、任务的由来

土地资源是国家重要的自然资源，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有力地支持了各项生产建设。但在生产建设中，因挖损、压占、施工等造成了土地的损毁及生态环境的恶化。为了及时地对损毁土地进行复垦利用，国土资源部、发改委、财政部、铁道部、交通部、水利部、环保总局等七部委于2006年9月30日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及国土资发〔2007〕81号文件，要求：“发展改革部门在批准、核准投资项目时，依据有关规定和国土资源管理部门提出的建设用地预审意见，对涉及土地复垦方案的项目进行严格审查”。

等薄水库地处芒市轩岗乡丙茂村，坝址位于芒市大河右岸一级支流轩岗河上游户弄村附近，属伊洛瓦底江水系，地理位置东经98°28′40″，北纬24°29′35″。水库坝址距轩岗乡7km，距芒市26km，距昆明市688km。

等薄水库是一座以农业灌溉为主，兼顾城乡生活供水为主要功能的小（1）型综合性水利工程，主要解决受水区1.54万亩耕地灌溉缺水、1.60万城镇人口、1.65万农村人口以及1.05万头大小牲畜生活缺水问题。

在水库开工建设中，因挖损、压占等原因对水库周边土地地表的原地貌、土体造成了扰动和破坏，造成生态环境的破坏。为了珍惜和合理利用每一寸土地，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和谐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复垦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根据国务院七部委（局）下发的《关于加强生产建设项目土地复垦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发〔2006〕225号）、国土资源部下发《关于组织土地复垦方案编报和审查有关问题的通知》（国土资发〔2007〕81号）以及《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和云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永久基本农田保护有关工作的通知》（云自然资〔2019〕165号）对土地复垦方案涉及临时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论证的要求，以及《自然资源部关于规范临时用地管理的通知》（自然资规〔2021〕2号），参照临时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规定办理涉及生态保护红线的审批的要求。2020年10月，本项目建设单位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已委托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一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并于2021年12月10日取得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批复，2022年3月，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再次委托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二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并于2022年4月12日取得德宏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备案批复。水库建设期为2020年7月-2024年6月，水库建设涉及复垦单元较多，为保证临时用地顺利报批，因此复垦方案分期编制。2022年9月，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再一次委托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对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涉及的三期临时用地编制《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三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我公司立即组织工作技术人员进行了资料整理及实地踏勘，确定项目损毁土地范围、位置、区域，依据主体设计资料和工程所在区域的特点对工程建设过程中的土地损坏成因、产生环节、损毁土地面积、土地利用现状等问题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研究，对工程区域土地损毁的可能及复垦利用的方式进行公众意见调查，于2022年12月编制完成了《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三期）临时用地土地复垦方案报告书》。
二、编制目的

根据“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方案将明确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三期）临时用地损毁土地面积、范围、时段、方式等，进行损毁土地复垦的可行性分析，拟定复垦标准，提出复垦措施，测算工程量及投资，安排复垦计划和保障措施，为土地复垦的组织实施、实施管理、监督检查以及土地复垦费征收等提供依据，保护并合理利用土地资源，改善工程区的生态环境，为水库的建设和运营创造条件，保障当地社会经济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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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殷祖春
	项目经理
	土管
	云南烨地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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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复垦区土地利用现状
	土地类型
	面积（公顷）

	
	一级地类
	二级地类
	小计
	已损毁
	拟损毁
	占用

	
	耕地
	水田
	3.6128
	0
	3.5393
	0.0735 

	
	
	旱地
	0.2232
	0
	0.2223
	0.0009 

	
	园地
	果园
	0.3495
	0
	0.3421
	0.0074 

	
	
	茶园
	0.5332
	0
	0.5022
	0.0310 

	
	
	其他园地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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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6568 

	
	
	竹林地
	1.821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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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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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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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耕地
	水田
	0
	3.6616

	
	
	旱地
	0
	4.33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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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8.624

	
	
	灌木林地
	0
	1.8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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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田坎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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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计
	0
	39.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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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6.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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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工作计划

土地复垦工作应结合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建设期限和建设特点而实施开展，水库建设期为4年（2020年7月-2024年6月），施工建设期还剩1年5个月。本次复垦工程设计在主体工程完工后的10个月内逐步完成复垦施工，考虑3年工程管护期，确定本复垦方案服务期为6年，即从2023年1月至2028年12月，具体的计划如下：

（1）时间：2023年1月-2023年12月

对象：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不对损毁单元复垦。
工程内容：修建编织袋挡墙208米，同时开展复垦前期工作，动态监测。

本年度静态投资3.05万元，动态投资3.05万元。

（2）时间：2024年1月-2024年12月

对象：主体工程施工阶段，对1#弃渣场、1#取土场、1#进场道路3个损毁单元复垦，包括客土回填、土地平整、乔木种植、灌木种植、撒播草籽、培肥。

工程内容：客土回填23927m³，土地平整4.1148公顷，旱地平整4.1148公顷，耕地培肥4.1148公顷，乔木种植并培肥10317株，灌木种植并培肥10317株，规划有林地苗木之间撒播草籽区域客土并培肥0.2579公顷，动态监测。

本年度静态投资124.88 万元，动态投资133.63万元。

（3）时间：2025年1月-2025年12月

对象：2025年1月-2025年6月主体工程已施工完成，对剩余22个损毁单元全面复垦，包括客土回填、土地平整、乔木种植、灌木种植、撒播草籽、培肥，2025年6月-2025年12月，监测与管护。

工程内容：客土回填32122 m³，土地平整3.8840公顷，垒埂913m³，水田平整3.6616公顷，耙田3.6616公顷，旱地平整0.2224公顷，耕地培肥3.884公顷，乔木种植并培肥25456株，灌木种植并培肥30156株，规划有林地苗木之间撒播草籽区域客土并培肥0.6955公顷。

本年度静态投资176.52万元，动态投资202.10万元。

（4）时间：2026年1月-2026年12月

为本项目管护期第1年，主要针对复垦区耕地、林地、草地进行管护。

本年度静态投资2.99万元，动态投资3.66万元。

（5）时间：2027年1月-2027年12月

为本项目管护期第2年，主要针对复垦区耕地、林地、草地进行管护。

本年度静态投资2.99万元，动态投资3.92万元。

（6）时间2028年1月-2028年12月

为本项目管护期第3年，主要针对复垦区耕地、林地、草地进行管护。

本年度静态投资2.99万元，动态投资3.92万元。
在复垦方案实施，应当合理安排好施工工序，因此特提出以下几项注意事项：

1、后期客土回填后，剩余表土就地平整。

2、对于复垦为林地、草地的复垦区域，在完成客土回覆工序后，进行树木栽植，林地复垦尽量安排在小雨天气，利于林木成活。

3、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应当定期对复垦内容进行巡查，加强复垦措施的管护，对毁坏的工程设施及时的修缮，对未成活的林木进行补植。

4、土地复垦工作完成后，应当定期对复垦内容进行巡查，加强复垦措施的管护，对毁坏的工程设施及时的修缮。

二、保障措施

为了全面落实本土地复垦方案顺利实施，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按计划完成，保证土地的可持续利用，恢复项目区生态体系，保证水库运行安全，工程建设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资金上给以重视，并在各级土地行政主管部门领导下积极开展土地复垦工作，确保土地复垦措施发挥实效。

1、组织保障措施

为保证本方案顺利实施、土地损毁得到有效控制、工程区及周边生态环境良性发展，工程业主单位应在组织领导、技术力量和资金来源等方面制定切实可行的方案，实施保证措施。

基于确保土地复垦方案提出的各项土地损毁防治措施的实施和落实，本方案采取业主自行治理的方式，由业主成立土地复垦项目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工程建设中的土地复垦工程管理和实施工及开采作，按照土地复垦实施方案的治理措施、进度安排、技术标准等，严格要求施工及开采单位，保质保量地完成土地复垦及水土保持各项工程。

2、费用保障措施

a）资金来源：本工程属建设类项目，土地复垦工程投资应在工程基本建设投资中列支，并与主体工程建设资金同时调拨使用，同时施工、同时发挥效益；建设单位应积极开展工作，落实资金，保证方案实施。

b）为严格资金管理使用，确保工程项目的顺利完成，组建项目资金管理领导小组，负责项目资金的支付、审批结算工作。

c）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为确保项目资金能安全运作，严格专款专用，严禁挪作他用，保证项目顺利实施，必须建立资金风险防范机制。

d）资金支付必须实行报请制度，经主管领导批准后方可开支，支出单据须经办人签字认可，主管领导签字同意后，方可列支。项目资金设置专用账户，会计、出纳人员专项管理。

3、 资金监管保障措施

建立复垦资金监管措施。为落实土地复垦费用，保障土地复垦的顺利开展，复垦义务人与自然资源管理部门双方本着平等、自愿、诚实信用的原则，签订复垦资金监管协议。复垦资金监管协议甲方为项目所在地自然资源部门（芒市自然资源局），乙方为复垦义务人，即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甲方有权依法对本行政区域内生产建设活动损毁土地的复垦进行监督管理，监督乙方落实土地复垦费用，履行土地复垦义务。土地复垦义务人应当遵守土地复垦法律法规。

按照“谁损毁，谁复垦”的原则，本项目土地复垦项目的各项土地复垦费用，均由芒市人民政府水利局支付。土地复垦的各项投资要列入工程建设投资成本，完善土地复垦资金管理办法，确保复垦资金足额到位。

a）土地复垦费用是指乙方为履行土地复垦义务，依据土地复垦方案完成土地复垦任务所需要的费用。土地复垦费用属于土地乙方所有，专项用于土地乙方损毁土地的复垦。

b）甲方应当加强对土地复垦义务人缴纳、使用的土地复垦费用监管。

c）甲方应督促土地复垦义务人将土地复垦费用列入生产成本或者建设项目总投资，确保土地复垦费用足额到位。

d）甲方和乙方应开设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其账户资金的存储使用须由甲方、乙方双方共同签字后认可。

e）乙方应在本方案审查通过后按照缴存计划缴存全部土地复垦保证金，人民币343.16万元。

f）土地复垦费用所产生的利息归乙方所有。

g）资金的使用

1）甲方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的要求对乙方实施的土地复垦工作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费用。

2）乙方在按照土地复垦方案和阶段土地复垦计划完成全部复垦任务后向甲方提出最终验收申请。验收合格后，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费用。

甲方应当会同有关部门在最终验收合格后的5年内对土地复垦效果进行跟踪评价。复垦效果达到土地复垦方案要求的，乙方可向甲方申请从土地复垦费用共管账户中支取结余所有费用。

3）甲方接到乙方支取费用申请后，应当在15日内配合乙方办理费用支取手续。

由于本项目剩余建设期限为1年7个月，复垦计划安排分为2个阶段完成，因此本项目复垦费用一次性交清，计划于2023年2月底一次性交清，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表1       土地复垦费用预存安排表     单位：万元

阶段
年度
静态投资（万元 ）
价差预备费（万元 ）
动态投资（万元 ）
复垦费用预存

第一阶段
2023年1月-2023年12月

3.05
0.00
3.05
350.26

2024年1月-2024年12月

124.88
8.74
133.63
0

2025年1月-2025年12月

176.52
25.58
202.10
0

2026年1月-2026年12月

2.99
0.67
3.66
0

2027年1月-2027年12月

2.99
0.93
3.92
0

第二阶段
2028年1月-2028年12月

2.99
0.93
3.92
0

小计

313.41
36.85
350.26
350.26

 4、技术保障措施

针对项目区内土地复垦的方法，经济、合理、可行、达到合理高效利用土地的标准。复垦所需的各类材料，一部分就地取材，其它所需材料及设备均可由市场购买，有充分的保障。项目一经批准，项目实施单位必须严格按照总体规划执行，并确保资金、人员、机械、技术服务到位，设立专门办公室，具体负责复垦工程的规划指导、监督、检查、组织协调和工程实施，并对其实行目标管理，确保复垦目标的实现。


	投

资

估

算
	测算依据
	一、投资预算编制依据

a）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编制《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2016年4月第一版）；

b）《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第282号；

c）《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00）；

d）《土地整治项目规划设计规范》（TD/T1012-2016）；

e）财政部、国土资源部《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财务管理暂行办法》（财建〔2001〕330号）；

f）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资金管理暂行办法》（国土资发〔2000〕282号）；

g）《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关于印发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的通知》（财综〔2011〕128号）；

h）《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

i）（财政部税务总局海关总署公告2019年第39号）；

j）《云南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文件》（云劳社办〔2005〕231号）；

k）《云南省建设工程材料及设备价格信息》（定额除税价格）（2022.3）。

二、基础单价依据

1）人工费单价依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标准进行计算。

2）材料费=定额材料用量×材料预算单价

项目主要材料单价取自云南省2022年第3期的价格信息中芒市的价格。

3）机械使用费=定额机械使用量（台班）×施工机械台班费（元/台班）

机械使用费根据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机上人工费按甲类工标准计取。
三、费用计算标准

1）云南省国土资源厅、云南省财政厅《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云南省补充预算定额》（云国土资〔2016〕35号）；

2）财政部、国土资源部《土地开发整理项目预算定额标准》。

	
	费用构成


	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费用（万元）

	
	
	一
	工程施工费
	234.85 

	
	
	二
	设备费
	0.00 

	
	
	三
	其他费用
	41.96 

	
	
	四
	监测与管护费
	10.72 

	
	
	（一）
	复垦监测费
	3.52 

	
	
	（二）
	管护费
	7.20 

	
	
	五
	预备费
	62.73 

	
	
	（一）
	基本预备费
	17.25 

	
	
	（二）
	价差预备费
	36.85 

	
	
	（三）
	风险金
	8.63 

	
	
	六
	静态总投资
	313.41 

	
	
	七
	动态总投资
	350.26 


第三部分 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1、芒市等薄水库工程建设项目（三期）土地损毁情况：

本项目临时损毁土地总面积为40.4539公顷。

按损毁时序划分：已损毁面积为12.7682公顷，拟损毁面积为27.6857公顷。
按损毁类型划分：压占损毁面积为11.9010公顷，挖损损毁面积为28.5529公顷。

按损毁程度划分：重度损毁面积19.5395公顷，中度损毁面积20.9144公顷。

按损毁土地现状地类类型统计，水田3.5393公顷，旱地0.2223公顷，果园0.3421公顷，茶园0.5022公顷，乔木林地28.5957公顷，竹林地1.8109公顷，灌木林地0.0045公顷，其他林地3.3295公顷，其他草地0.1783公顷，农村道路1.2011公顷，河流水面0.1920公顷，沟渠0.0424公顷，田坎0.4936公顷。
按行政区域统计，轩岗乡丙茂村民委员会境内面积为22.2543公顷，轩岗乡芹菜塘村民委员会境内面积为0.3501公顷，芒市镇河心场村民委员会境内面积为12.3225公顷，风平镇芒别村民委员会境内面积为5.5270公顷。

2、复垦区面积、复垦责任面积、复垦率：

复垦区面积：复垦区是指损毁土地与永久占用土地的面积，本项目复垦区面积41.2632公顷。其中永久占用0.8093公顷，主要为北干渠主体、南干渠主体；临时用地面积40.4539公顷，主要为水库建设过程中的北干渠施工平台、南干渠施工平台、进场道路（1#、2#、3#、4#）、弃渣场（1#、2#、3#、4#、5#）、取土场（1#）、施工便道（1#、2#、3#、4#、5#、6#、7#、8#、9#、10#）、施工驻地（1#）临时占用造成的损毁。
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在项目区面积中扣除永久建设用地后，本项目土地复垦责任范围面积40.4539公顷。

复垦土地面积：复垦面积是在复垦责任范围内扣除保留设施占地面积之外的面积。本项目对主体工程规划的北干渠（主体）、南干渠（主体）、农村道路及沟渠进行保留，共保留2.2448公顷。项目保留不复垦面积共计2.2448公顷，因此本项目复垦土地面积39.0184公顷，复垦率96.45%。
3、临时用地占用永久基本农田情况：

本项目临时用地总面积40.4539公顷，涉及占用永久基本农田面积为3.7375公顷。临时用地占用基本农田的不可避让性分析芒市等薄水库工程用地面积大，受项目性质、地形、地质条件、永久基本农田布局等众多因素的限制，综合考虑到项目建设成本、工程施工难易程度、材料运输距离等因素，在临时用地的选址过程中，严格遵守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本着“保护耕地，集约、节约用地”的宗旨，尽量不占和少占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由于受各项因素限制，仍有3.7375公顷的永久基本农田无法避让。
4、临时用地占生态保护红线情况：

本项目临时用地总面积40.4539公顷，将项目临时用地范围与芒市（国家下发三线最终成果）生态保护红线数据叠加分析，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2.5958公顷，占临时用地总规模的6.42%。芒市等薄水库项目施工涉及到的范围广，临时用地不可避免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施工结束后，通过土地复垦工程措施、水土保持措施、环境保护工程措施可以减小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对生态环境的不利影响；项目占用生态保护红线是合理、可行的。

5、土地复垦工程规划设计：

根据适宜性评价确定的复垦利用方向，通过安排复垦措施共计复垦土地39.0184公顷，其中复垦为水田3.6616公顷，旱地4.3372公顷，乔木林地28.6240公顷，灌木林地1.8811公顷，田坎0.5145公顷，复垦率为96.45%。具体措施如下：

（1）土壤重构工程

1）土壤剥覆工程

土壤剥覆工程为表土剥离。表土剥离面积26.7957公顷，表土剥离57422m³，耕地剥离表土30公分，林地剥离表土20公分。

2）客土回填工程

客土回填工程为客土回填。项目共计复垦为水田面积3.6616公顷，覆土厚度为60cm，旱地面积4.3372公顷，覆土厚度为50cm，复垦为有林地面积30.5051公顷，采用穴种，每个坑穴尺寸为0.5m×0.5m×0.5m，覆土0.125m³，林地空隙撒播草籽区域面积为0.9534公顷，覆土厚度30cm，共需覆土量56049m³。
3）平整工程

平整工程包括田埂修筑、水田构筑。

田埂修筑：项目共计复垦为水田的区域，面积为3.6616公顷，设计复垦区内修筑保水田埂，采用矩形土埂，埂宽0.4m，高0.4m，格田长因地势而定，格田宽度为5-20m。

水田构筑：项目复垦为水田的区域，面积为3.6616公顷，进行耙田、泡水3道，泥浆敷田埂1道。

4）生物化学工程

本方案安排生物化学措施目的在于土壤培肥，提高土壤肥力，耕地按500kg/亩进行培肥（有机肥），乔木按照0.6kg/株进行有机肥培肥，灌木按照0.5kg/株进行有机肥培肥，乔灌草结合部分按100kg/亩进行培肥。耕地培肥7.9988公顷，乔木培有机肥35773株，灌木培有机肥40473株，苗木空隙区域播撒草籽区域培有机肥0.9534公顷。

（2）植被重建工程

1）林草恢复工程

植被重建工程措施主要是指在便道平台及坡面植树，栽植林木以恢复生态。本方案复垦林地采用乔灌草相结合的方式，南干渠施工平台及1#弃渣场占用生态保护红线，复垦恢复为原植被，乔木选择西南桦，，其余地块乔木选择云南松，灌木选用车桑子，草籽为狗牙根，型种植方式如下：乔木和灌木种植株行距2m×2m，密度为2500株/公顷，块状整地，树坑规格为50cm×50cm×50cm，3月生营养袋苗；植苗采用“品”字形配置，雨季（5～7月）造林，造林后连续抚育2年，包括松土、除草、补植、病虫害防治等，并要及时对其进行修枝整形。

复垦为林地面积30.5051公顷，计算共需要种植乔木培有机肥35773株，灌木培有机肥40473株，苗木空隙播撒草籽区域培有机肥0.9534公顷。

（3）配套工程

规划临时挡护设施对表土堆存区域进行临时挡护。1#编织袋挡墙长128米，位于1#弃渣场范围内，2#编织袋挡墙长80 m，位于1#施工驻地范围内。编织袋挡墙采用梯形断面顶宽0.8m，底宽2m，高2m。

6、土地复垦方案投资：

（1）复垦投资

本项目土地复垦施工费预算为234.85万元，按相关取费规则计算本方案静态总投资313.41万元，土地复垦面积39.0184公顷，单位面积土地复垦工程投资为8.03万元／公顷（5354.99元/亩）。

考虑到资金的时间价值和物价上涨风险，物价上涨指数按7%估算，计算价差预备费为36.85万元，土地复垦动态投资总额为350.26万元，单位面积土地复垦投资为8.98万元／公顷（5984.59元/亩）。
（2）费用预存

由于本项目剩余建设期限为1年7个月，复垦计划安排分为2个阶段完成，因此本项目复垦费用一次性交清，计划于2023年2月底一次性交清，以保证复垦工作的顺利进行。

6、土地复垦方案服务年限：

根据项目初设及业主方施工建设安排，本项目实际于2020年7月开工建设，计划2024年6月竣工，总工期4年，剩余建设工期1年5个月。本次复垦工程设计在主体工程完工后的1年内逐步完成复垦施工，考虑3年工程管护期，确定本复垦方案服务期为6年（即2023年1月—2028年12月）。

2023年1月-2023年12月，本阶段为表土剥离由主体工程设计，编织袋挡墙为本复垦方案新增设计；

2024年1月-2024年12月，主体工程施工阶段，对1#弃渣场、1#取土场、1#进场道路3个损毁单元复垦，动态监测；

2025年1月-2025年12月，2025年1月-2025年6月主体工程已施工完成，对剩余22个损毁单元全面复垦；2025年6月-2025年12月动态监测；

2026年1月-2028年12月，为复垦措施的管护及监测。
二、建议

为了进一步做好项目土地复垦和土地复垦工作，本方案提出建议：

1、建立项目地质灾害及环境问题监测系统，坚持边开发、边治理的原则，最大限度地减少项目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2、本方案涉及的工程问题不能作为施工依据，具体实施工程治理时，应委托有设计资质的单位进行治理工程设计，施工中采用参数以设计为准。

3、建议业主在方案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土地复垦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实施，在雨季加强现场管理，做好经常性的监测工作和临时措施，发现问题时及时处理。

4 本方案主要是依据工程初步设计报告和实地调查资料编制而成，编制底图以业主提供的相关图纸为参考进行设计，在工程实施过程中应根据实际地形地貌进行适当调整处理，延续设计。

5、建设期间发现地质环境异常现象应及时请相关单位、专家进行论证。

6、项目在建设中，应加强地质环境问题的防治和安全建设工作，发现环境问题及时采取相应的防治措施。

7、应确实加强植物措施建设的管护。

8、在实施本项目土地复垦方案的过程中要积极与当地国土资源行政主管部门联系，听取他们的技术指导，确保方案顺利实施。

9、业主方必须严格按照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来处理污水排放及相关措施，水资源管理必须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来实行。



